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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进先出法：持仓股数 5 000股，每股成本 6元。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7 500（5 000伊1.5）；贷：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7 500。

（2）加权平均法：持仓股数 5 000 股，每股平均成本 5.5

元。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0 000（5 000伊2）；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 000。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结转成本，都对资产负债表日的交易

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当期损益没有影响。

4. 两种成本结转方法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的会计处

理。企业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

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假设 2009年 1月 15日，该企业将所持股票全部出售，市价为

每股 7元。

（1）先进先出法：借：银行存款 35 000，投资收益 2 5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30 000、———公允价值变动

7 500。结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7 500；

贷：投资收益 7 500。

（2）加权平均法：借：银行存款 35 000，投资收益 2 5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7500、———公允价值变动 10000。

结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 000；贷：投

资收益 10 000。

5. 两种成本结转方法会计处理结果的比较。无论采用先

进先出法还是采用加权平均法，对当期损益和期末交易性金

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均没有影响，也就是说，不会影响企业向外

部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但是，从企业内部的风险控制和

工作量角度来讲，先进先出法适用于不频繁交易的股票，不能

随时提供平均购买单价，不利于对风险的控制；而加权平均法

则适用于频繁交易的股票，并能随时提供平均购买单价，便于

股票市价与平均购买成本的比较，有利于加强对投资风险的

控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法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出售时的成

本结转方法，取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交易频率和企业财务

监管需要。茵

地产项目材料甲供过程中的会计处理

江苏泰州华侨城有限公司 包启林

在房地产开发行业，地产企业为了保证工程项目质量和

控制投资，对钢筋、商品砼、砂石料、墙地砖等大宗成品建材往

往采取甲供的方式，即由地产企业自己直接购进材料交由施

工企业投入项目施工。如何准确处理材料甲供过程中产生的

发出、扣回、结算等财务会计问题，在会计实务界意见不一。笔

者本着控制投资、提高工作效率的指导思想，结合多年实践经

验，逐一探讨其具体处理过程，以抛砖引玉。

一、甲供材发货阶段

在实践中，甲供材发给施工企业时有三种会计处理方式：

淤直接转入开发成本。采取该方式的主要考虑是：将其与开发

成本其他明细科目余额合并能及时、全面地反映资金的实际

投入，且不会引发可能存在的流转税问题。于先进存货再转入

预付账款挂账。采取该方式的主要考虑是：比照在建工程的传

统核算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实物流转过程。盂直接通

过预付账款挂账。采取该方式的主要考虑是：比照预付备料款

的核算办法，主要特点是账务处理简单。笔者优选方式盂，理

由如下：

1. 方式淤下的“开发成本”科目余额所反映的成本与有

形的地产在成品的实际成本不吻合。另外，根据税法的有关精

神，购进货物用于工程项目，不涉及资产所有权的转移，不视

同销售，不产生收入。也就是说，除自产或委托加工物资用于

工程项目的情形外，购进货物用于工程项目不会产生视同销

售问题。

2. 方式于较方式盂增加了存货核算，相对比较规范。但该

方式只能反映实物流转的购进、发出过程。另外，该方式不能

有效解决账面流转与实物流转不一致的问题。不论是地产企

业还是有基建工程的工商企业，实践中罕有几家企业的甲供

材存货核算在账面上能够明细到具体品种、型号。

3. 有从事工商企业会计工作的同仁认为，地产项目的甲

供材业务与工商企业的委托加工业务经济类型相似，对甲供

材应当比照委托加工物资来进行明细核算。笔者认为，两者之

间有着本质区别：在工商企业的生命周期内委托加工业务是

永续的，存货和委托加工业务本身需要明细会计核算，大量

的基础工作由财务人员以及仓库保管人员来完成；地产企业

基本上属于项目公司，地产产品一般一次成形，不设专门的工

程材料仓库，其甲供材的投入核算是靠明细的工程结算来完

成的。

因而，考虑到材料甲供与预付备料款经济实质的一致性，

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直接通过预付账款挂账为佳。当然，为了

夯实甲供材核算的基础工作和加强内部控制，地产企业的工

程部、预算部、财务部应当建立健全必要的甲供材台账，可以

通过 Excel表格或应用专门的仓库管理软件来记录甲供材发

出、投入、盘点、结算的全过程。相关台账数据应当在一定人员

范围内实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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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供材中间结算阶段

本阶段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工程进度款结算阶段扣

回甲供材的金额怎么确定。实践中有两个金额可供选择：一是

当月发出额；二是当月投入额。选择当月发出额扣回主要是基

于资产安全角度考虑，但实践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当月发

出额的全额扣回将直接减少施工企业当月的应收进度款；二

是该做法易给外界视同销售的错觉。相比之下，选择当月投入

额扣回则明显公平、合理。另外，地产企业对月进度款的支付

通常有一个进度比例限制，大多在 60%到 80%之间，因而对实

付款的确认应当以扣减投入额后的工程进度款为基础计算。

本阶段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工程进度款结算阶段施工

企业开票金额如何确定。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

则的规定，除甲供设备和清包工装修工程的甲供材不纳入施

工企业的计税营业额外，其他所有甲供材都应当并入工程进

度款计征营业税。

另外，以工程进度款全额还是实付款数额来要求开票？笔

者的意见是：考虑到工程进度款的支付不是全额的，在以票控

税的体制下，以实付额作为开票额比较可行。

为便于理解，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 1：乙施工企业报来当月工程进度款 100万元，经预算

部审核甲供材投入额 20万元，合同规定的支付比例为 75%，

建筑安装营业税综合税负为 6%，不考虑其他因素。

地产企业的账务处理为：借：开发成本 100万元；贷：预付

账款 20万元（以暂定价为基础计算确定），银行存款 60万元

（当月实付款），应付账款 20万元（挂账、留待决算时处理）。

施工企业开票额：20+60=80（万元）。

三、甲供材竣工决算阶段

本阶段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甲供材的投入量如何确定。

图纸量、实际发出量是确定甲供材投入量的两个基础数据。如

以图纸量为基础计算确定，则易导致偷工减料进而影响工程

质量；如以实际发出量为基础计算确定，则易导致材料浪费、

投资增加。因而，按图纸量和定额损耗计算确定显得比较公

平、合理，超量部分则属于非合理损耗，由施工企业承担赔偿

责任（至于个别地产企业对超量部分实施加成索赔，这是其基

于强势地位而定，这里不予探讨）。考虑到施工企业利益最大

化的利益驱动和个别施工人员损公肥私、工作不负责的现象

难免存在，在甲供材发出、投入过程中，应当结合文明工地建

设加强现场管理，严格执行监理制度，并建立健全物资抽查、

出入管理等财产保护控制制度。

本阶段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甲供材扣回基价和计价取费

基价的单价确定问题。一般招标时是以暂定价的方式列入工

程量清单结算的，这个暂定价与实际采购价一般不会相同，这

就会带来一个问题：竣工决算时按怎样的价格扣回、按怎样的

价格取费？

笔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淤在合理损耗范围内，以暂定价

为基础扣回，同时将其作为计价取费基础；于在合理损耗范围

外，以当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采集的市场信息价为基础扣回，

同时将其作为计价取费基础；盂以地产企业采购价为基础如

实编制工程财务决算；榆采购价与扣回价之间的差异引发的

营业税由地产企业承担。

为便于理解，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 2：甲地产企业供应乙施工企业某规格钢材 100吨，双

方确认有 5吨超出合理损耗范围。施工合同中列明的暂定价

为 3 500元/吨，地产企业采购价的加权平均数为 3 400元/

吨，市场信息价的加权平均数为 3 450 元/吨。假设综合取费

系数为 20%、建筑安装营业税综合税负为 6%，不考虑其他因

素。则：

甲供材扣回金额=95伊3 500+5伊3 450=349 750（元）

施工企业各项取费金额=349 750伊20%=69 950（元）

施工企业开票额=349 750+69 950=419 700（元）

工程决算价=100伊3 400+69 950=409 950（元）

营业税税负差异=（419 700-409 950）伊6%=585（元）

对于营业税税负差异，通知施工企业在发票上少列金额

10 372.34元［（419 700-409 950）衣（1-6%）］，同时少付施工企

业 622.34元（10 372.34伊6%）工程款。

由于发票面额为 409 327.66元（419 700-10 372.34），地

产企业实际投入为 409 327.66元（409 950-622.34），因此最终

工程决算价确定为 409 327.66元。

四、甲供材购进阶段

本阶段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付款进度问题。一般而言，付

款进度在购销合同中有明确规定，似乎不用过多操心。这里需

要引起注意的是：建材不同于其他商品，其质量判断不是完全

以验收时的感官检测、样品比对和简易抽检的判断结果为标

准。根据施工技术规范要求，建材及其下游产品一般要送第三

方合格机构进行质量检测（或试验），因而，地产企业财务部在

单位内部对甲供材购销合同进行评审时，应当建议甲供材付

款方式为月结，支付比例也不能过大（一般不超过 95%）。

本阶段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付款时的验收凭据问题。实

务中，有的是供应商的送货单，有的是企业自制的入库验收

单，有的是材料/设备进场报验单。笔者建议，没有必要自制专

门格式的入库验收单，完全可以将送货单和材料/设备进场报

验单作为验收依据。理由是：淤如果地产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

工程材料仓库，对甲供材并不需要进行存货核算，因而入库验

收单失去其存在必要性；于送货单和材料/设备进场报验单上

具备材料的规格型号、质量、数量和各责任主体等入库验收单

所需要的一切关键要素；盂材料/设备进场报验单是工程管理

中必须填制的最终存入工程档案的一份资料，现场验收人员

往往认为同时再填制一份内容大同小异的入库验收单乃重复

劳动而存在着强烈的抵触情绪。

本阶段涉及的第三个问题是付款流程中的三方沟通问

题。实务中，地产企业一般是以完备的凭据和签字手续根据合

同规定的付款进度支付甲供材货款。笔者建议，为了促进地产

企业、施工企业、供货商三方的有效沟通，强化施工企业的验

收责任，对甲供材购销合同宜以三方合同的形式签订，甲供材

验收后施工企业出具付款委托书给地产企业作为支付货款的

依据之一。茵


